
履约监管协议

甲方：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                                  （土地竞得单位）

丙方：三明高新区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交地责任人）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闽政〔2022〕19号）文件规定，为进一步提升我区工业项目质量和水平，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甲乙丙三方本着平等自愿、友好协商的原则，订立此协议。
一、地块基本情况

地块名称：金沙园二期A地块

准入产业类别：通用设备制造业
土地用途：工矿用地-工业用地（二类工业用地）
出让面积：58818平方米；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220万元/亩;

建设用地容积率：≥1.1且≤3.0；

建设用地建筑系数：≥40%；

二、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沪明合作产业园基础设施（厂房一期）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层钢构厂房、多层框架厂房、宿舍、园区服务中心、污水预处理设施、厂区道路、雨污水管网、路灯及围墙等厂区配套设施。
总投资：项目须根据《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规定进行投资和建设，出让地块的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应≥3300万元/公顷，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少于人民币19410万元。
三、乙方承诺

鉴于甲方支持乙方项目建设而与乙方达成本协议，为此乙方承诺如下：
(一)项目在实际交地之日起12个月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36个月内全部建成并竣工投产。

(二)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建设用地容积率、建设用地建筑系数等各项指标达标。

(三)标准厂房的买受人在签订购买标准厂房协议时，由甲方与买受人同步签订履约监管协议，明确投产达产时间、投资强度、退出机制等指标内容和监管要求。买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履约监管协议的，取消其购买资格，并不予退还保证金。
(四)若乙方成立新公司进行建设经营的，乙方负责担保新公司成立后出具接受本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约束的承诺函，否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还有权协调暂缓变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四、地块交付与开工竣工

(一)地块交付：

1.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丙方作为交地责任人负责将出让地块交付给乙方，所交付的出让地块为已完成“三通一平”（即出让红线外通水、通电、通路，红线内土地平整）的净地。

2.乙方按约定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丙方必须按照约定按时交付土地，无正当理由逾期交地的，违约责任由丙方承担支付。

3.由于丙方未按时提供出让土地而致使乙方宗地占有延期的，每延期一日，丙方应当按延期供地面积占总供地面积的比例乘以乙方已经支付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1‰向乙方给付违约金，土地使用年期自实际交付土地之日起算。

4.丙方未能按期交付土地或交付的土地未能达到本协议约定的土地条件或单方改变土地使用条件的，乙方有权要求丙方按照规定的条件履行义务，并且赔偿延误履行而给乙方造成的直接损失。土地使用年期自达到约定的土地条件之日起算。
(二)项目开工竣工期限：

1.开工期限为出让地块交付之日起12个月内；竣工期限为开工之日起36个月内。

2.逾期开工违约金标准。逾期开工1年之内的，每逾期一日，按宗地土地出让总价款0.05‰收取逾期开工违约金；逾期开工1年以上（含1年）的，逾期开工违约金则按宗地土地出让总价款1.83%一次性收取逾期开工违约金。

3.项目逾期6个月之内竣工的，整体开发建设、整体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的项目竣工每逾期一日，按宗地土地出让总价款0.05‰计收；分期开发建设、分期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的项目竣工每逾期一日，按照竣工违约部分的建设工程建筑面积占该宗项目用地应建设的总建筑面积（规划核定的总建筑面积）的比例核算分摊土地出让价款的0.05‰计收。

4.项目逾期竣工6个月以上（含6个月）的，整体开发建设、整体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的项目按宗地土地出让总价款0.9%一次性收取逾期竣工违约金；分期开发建设、分期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的项目则按逾期竣工6个月以上的总建设工程建筑面积占该宗项目用地应建设的总建筑面积（规划核定的总建筑面积）的比例核算分摊土地出让价款的0.9%一次性收取逾期竣工违约金。
五、违约责任和本协议的终止

如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投资协议，乙方应将其项目公司迁出开发区，并将已享受的各类政策支持按原渠道退回。若乙方或其项目公司不履行上述义务，甲方因此发生的评估费、鉴定费、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相关所有费用由乙方及其项目公司承担。
(一)项目无正当理由，未在约定时间内竣工的；
(二)项目公司违法经营，导致被取消经营资格的；
(三)项目公司迁出三明高新区区域的；
(四)乙方或其指定主体未按本协议约定成立项目公司的。

六、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本协议书引起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六、合同效力
(一)本协议一式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二)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本协议其他未尽事宜，三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

法定代表人或签约代表（签字）：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签约代表（签字）：

丙方:
法定代表人或签约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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